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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去，内心不胜悲痛！先生一去，当年游学于昌平的一件旧

事不由得涌上眼前，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法大两地办学，兼

之年事已高，先生平时一般不到昌平园，因此，除了学生社

团和官方组织的学术讲座之外，昌平的法大学子鲜有机缘一

睹先生风采。但由于法大学生对民商法有着令外人惊讶的“

酷”爱，导致法大有“中国民商法大学”之谑称，因此也很

少有学生不知先生名讳。 记得平生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次

近距离观察先生，是在2000年秋天。当时，我刚去昌平求学

，在经济法系一个叫作“学委会”的宣传部门担任干事。10

月25日上午，我们部门的主任，现就职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

分院的辛东卿师兄告诉我说，晚上先生在阶四有一个讲座，

他非常想去，但由于有事情无法脱身，所以让我做一个报道

采访，并顺便帮他录音。 我来到一食堂前的海报栏前，仔细

记录下了讲座的详细信息。演讲的海报用大红纸为底，张贴

在海报栏的中间部分。由于海报书写者笔迹难以辨认，以致

很多人把实际是《物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搞成了《特权立

法中的若干问题》，导致那天晚上去聆听讲座的人挤满了能

装500多人的教室。当然，我也被那张海报的题目所吸引，毕

竟，那个时候，成克杰、胡长清的案件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

，“特权立法”这四个字，也足以让怀有“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法学后生，尤其是像我这样刚刚

踏入所谓“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的少年充满了向往和



憧憬。 就那天晚上的讲座效果而言，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

当时的秩序是比较乱的。我私下认为，这要归咎于书写海报

的那位人士。因为，当身着一袭黑褐色西装配白衬衣的先生

，和陪同他的一位女性中年老师走进教室，开始发表那场领

我进入法学圣殿门槛的“不打领带”的演讲之时，很多人听

到是《物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而非《特权立法中的若干问

题》，就有了一些失望的表示；由于民商法的专业门槛限制

，很多人在讲座过程中就纷纷离开了教室。记得当时那个阶

梯教室的门不是很好，和政法大学当时的风格很协调，只要

有人出去，那门就要发出表示“欢送”的声音，现场秩序非

常地混乱，因此经常打断先生的演讲思路。当先生演讲完毕

的时候，作为主持人的那位女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拿过

话筒，表明了她对部分同学离场的不同看法。坐在第三排靠

门一侧的我，私底下觉得，即便是讲座内容不适合这些同学

的口味，看在先生六十花甲的高龄，不远“六十”里来到昌

平，也该坚持坐下来啊。所以，出于对先生最基本的尊重，

尽管听不很懂先生关于物权立法的某些专业性词汇，但我还

是坚持听完了讲座。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先生身

上某些令人感动的特质。当时很多人的不断离席，尽管影响

了先生的演讲思路，但先生依旧完整地阐述了对我国物权立

法的几点看法。 首先，他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

两种不同体制的物权基础入手，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含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求讲公平，“市场经济

”要求讲效率，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正

确、恰当地把公平和效率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在对这个问题的分



析中，先生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物权的改革，而

物权改革的基点在于“还权于民”，把什么样的权利还给人

民，人民就掌握什么样的物权，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界定物权法的归属是物权立法的基本要义。 其次，先生又

分析了我国物权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先生认为，物权立法

应当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础，最大的矛盾在于根植于公有制下劳动力私有的冲突。因

此，先生提出物权立法的三点基本看法：一是以正确协调国

家、集体、个人利益为中轴，摆脱历史传统观念中“为了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束缚；二是强调所有

权为万权之源，为法律的精神之所在，因此立法应该贯彻从

归属到利用的物权法；第三点，物权立法要以体现我国民族

特色为立足点。 复次，先生就我国物权法的体系问题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先生认为，我国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

在，既要充分吸收他国既有的法律成果，同时又能充分反映

我国的特有国情，在此基础之上，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最

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在演讲的最后，先生还以担保物权

为例，分析了我国物权类型多样化的特色等问题，并回答了

同学的现场提问。 贯穿整个演讲过程，给我的印象，先生是

一位治学非常严谨、为人非常谦和的老师与长者。毕竟，对

我而言，当时刚刚脱离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樊篱，专业的法学

知识几乎一片空白；而先生深入浅出的演讲能让我听得明白

专业门槛要求很高的物权立法，并能按照其理论体系理解他

在讲什么，这不能不说明先生治学之严谨，表达之通俗，自

然不同于专门摆弄深浅莫测的学术语言的专家学者；先生能

够对当初离席的诸位学生表示某种不责怪，也是一种难得的



长者之风，其对莘莘学子的宽容之举，令人景仰不已毕竟，

当初在政法大学，在我心中，没有什么所谓的“长者尊严”

能够重于自由，但先生是一个例外因此，那天的演讲之后，

我曾经私下与友人言及，杨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令

人发自内心尊重的老师与长者的形象，直到今天⋯⋯ 此后，

也偶有机会见到先生，比如在2002年11月23日那个美妙的夜

晚，在法大昌平礼堂举行的中国民法典论坛第二场，先生就

民法典制定中的重大问题侃侃而谈，娓娓道来，其治学之严

谨，令一旁两位官员之浅薄与无知一览无余；其低沉而震摄

人心的男低音，也令台下无数法大学子心驰神往⋯⋯ 在法大

，也曾有“公干”为名拜会先生之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毕竟，先生年事渐高，且专于学术，自己一来人微言轻，二

来无学术造诣，生怕一言不慎，打扰先生清净，或者一如官

员老爷们，暴露自己的无知与浅薄；因此，只要能够远远地

望先生一眼，聆听先生的只言片语，也就心满意足了；况且

，心中总是自作聪明地以为，以后等有机会，考到学院路的

研究生院，再听先生教诲⋯⋯不料，这一等，竟是永诀⋯⋯ 

而今，先生驾鹤西去了，作为学生不是很严格意义而言的我

，失去了一位仅凭一面之缘就可发自内心尊为老师和长者的

先生，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表的。仅以寥寥数语，表达从未

与先生交往的法学生对先生的无限景仰与衷心爱戴，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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